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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28        证券简称：佳都科技        公告编号：2020-045 

 

佳都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A股每 10股拟派发现金红利 0.40 元(含税)，本年度不送

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本次利润分配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具体日

期将在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中明确。 

 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拟维持每股分

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综合考虑公司经营现状、未来发展规划、未来资金需求等情况，本年度

公司现金分红比例为 10.30%。 

 

一、利润分配预案内容 

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9 年实现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 680,449,464.21 元， 2019 年末合并报表未分配利润为

1,255,191,467.37 元；2019 年母公司实现净利润为 658,738,478.09 元，2019 年末母

公司可供分配利润为 1,084,302,826.20 元。经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司

2019年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分配利润。本次利

润分配方案如下： 

    公司拟以红利发放股权登记日总股本为基数，拟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

红利 0.40 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截至 2020 年 4 月 8 日，

公司总股本为1,752,184,097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70,087,363.88元（含

税）。本年度公司现金分红比例为 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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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因股权激励授予股

份回购注销致使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

整分配总额。如后续总股本发生变化，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2019 年度现金分红比例低于 30%的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盈利 680,449,464.21 元，母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为

1,084,302,826.20 元，公司拟分配的现金红利总额为 70,087,363.88 元，占本年度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例低于 30%，具体原因如下： 

（一）上市公司盈利水平及资金需求 

公司 2019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5,011,851,006.05 元，同比增长 7.09%；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80,449,464.21 元，同比增长 159.58%；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4,507,545.35 万元，同比下降 59.91%；经营活动

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4,254,999.82 元。为有效推动公司战略目标和生产经营计划

的顺利实现，保障公司长久持续发展，增强公司给予投资者长期、持续回报的能

力，结合行业特点及公司自身发展对资金需求较大的情况，公司拟将自有资金优

先用于支持公司发展。 

（二）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水平较低的原因 

1、行业方面，公司所处的人工智能行业和轨道交通行业均属于“新基建”的

重点领域，其中人工智能正在进入规模落地阶段，其与 5G、云计算、大数据等技

术的协同赋能正在公共组织及各行业企业中掀起一轮数字化升级浪潮；而城市和

城际轨道交通正在粤港澳湾区等区域城市群加速建设，成为“湾区经济”中各经

济要素快速流通的重要载体。因此，公司拟进一步加大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投

入和市场开拓，抓住这一历史性机遇，实现跨越式发展。 

2、经营模式方面，公司的智能化业务以“产品+解决方案”为主，客户大多

为政府和大型国有企业，部分项目采用 PPP、总承包等模式，对资金需求量较大。

公司近年来正在积极向产品型模式升级，提高智能化产品销售在业务中的比例，

以进一步增强竞争力、提升盈利水平，改善现金流结构。 

3、待履约合同方面，公司 2019 年连续中标多个智能化业务订单，其中在广

州地铁累计中标 147.96 亿元，项目建设内容涵盖广州未来新建的 10 条线路及延

长线，时间跨度包括 5年的建设期及线路开通后 10-15 年的运营期。公司充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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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手订单保障未来快速增长，但对长期营运资金需求不断提高，需要留存充足的

资金储备以支撑各个大型项目顺利交付。 

（三）上市公司留存未分配利润的确切用途以及预计收益情况 

公司留存未分配利润将继续用于公司业务发展、中标项目建设及研发投入，

以保障公司未来业务规划顺利推进，补充公司经营所需流动资金，支持公司产品

研发及市场拓展，进一步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巩固公司行业地位。同时，将留

存未分配利润继续投入公司经营能相应减少公司向银行或金融机构借款，节约财

务成本，保障企业现金流安全，有利于公司未来的长远发展。 

 

三、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一）董事会会议的召开、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2020 年 4 月 8 日审议通过了《2019 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同意公司 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并同意将上述预案提交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现金分红预案体现了公司对投资者的合理回报，兼顾了

公司经营和发展的合理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况，符合《公

司法》、《公司章程》和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四、相关风险提示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综合考虑了公司发展阶段、未来的资金需求等因素，不会

对公司经营现金流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佳都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9 日 


